
瑶教体〔2019〕3 号

关于发布瑶海区高危体育项目游泳馆（池）“证
照分离”改革事项优化审批和强化监管

措施的通告

为全面贯彻落实《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徽省推开“证

照分离”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皖政〔2018〕100 号）精神，

瑶海区教育体育局结合游泳馆（池）监管工作实际，制定了全

区高危体育项目游泳馆（池）“证照分离”改革事项优化审批和

强化监管具体措施，现予以公布。

特此通告。

合肥市瑶海区教育体育局

2019 年 1 月 4 日

合肥市瑶海区教育体育局 2019 年 1 月 4 日印发



瑶海区游泳馆（池）“证照分离”改革事项

优化审批和强化监管措施

为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提高审批工作

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加强监管工作，根据《经营高危险性体

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国家体育总局第 17 号令）《合肥市关于

转发<安徽省推开“证照分离”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合政

【2018】131 号）和相关法律法规等要求，结合我区游泳馆（池）

实际情况，制定本优化审批和监管措施。

一、“游泳馆（池）经营许可”优化审批措施

“游泳馆（池）经营许可”事项推广网上业务办理。压缩审

批时限，由原来审批时限的 30 个工作日压缩至 20 个工作日。

精简办事材料，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获取、核验营业执照、卫

生许可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等材料。根据实际情况，放宽

对室外游泳馆（池）消防通道合格证的要求。根据法律法规规

章制度修订情况和改革要求，动态调整服务指南，公示审批流

程、受理条件和办理标准。

二、“游泳馆（池）经营许可”强化监管措施

（一）监管主要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全民健身条例》（国务院第 560

号令）、《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2016 年修改）

等。

（二）监管原则

1.保障消费者人身安全；2.规范发展体育市场；3.公开、公



平、公正；4.处罚与教育相结合；5.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

（三）监管内容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游泳馆（池）许可事项。

（四）监管措施

1.强化领导、综合治理。成立以区教体局主要领导为组长

的游泳馆（池）管理规范运营工作组，区教体局体卫科负责落

实，专人负责。坚持属地管理原则，与街道（镇、开发区）、卫

计局、市监局等联合执法，加强综合治理。

2.加强巡查、全方位监管。按照省市体育主管部门要求，

加大实地巡查力度，巡查实行全面普查与随机抽查相结合，对

旺季开业的游泳馆（池）每月至少 1 次巡查。巡查设施器材等

设备是否正常使用，救生员等人员是否配备充足、消防是否存

在安全隐患、制度是否健全、安全警示标语是否齐全等，以求

规范经营，确保安全第一。

3.指导办证、规范经营。游泳馆（池）不得无证违法经营；

根据《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各项指标及现时

政策要求，督促整改，准备材料，指导办证，合法运营。

4.培训学习、提升水平。免费培训辖区游泳馆（池），指导

其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全民健身条例》《经营高危

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游泳场所体育设施符合相关国家

标准一览表》等法律法规，增强企业法律意识，提高其懂法用

法水平，规范运营游泳馆（池）。

5.优化服务、规范审批。推行网上办理；缩短审批时间、

减少审批材料。严格申请、现场勘验、开会研究、批复办结等



程序，规范行政审批。

（五）监督检查问题处理

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问题，依法依规进行整治、处罚直至

关停取缔，确保人民生命安全。


